
附件3
稳定就业岗位承诺书
本人        系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委托我单位经办人        申请应急性稳岗返还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1.我单位提交的企业营业执照、企业生产经营专项审计报告及其他证明资料均真实、有效。
2.我单位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及我省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，财务、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健全、运行规范，企业信用状况良好、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。
3.我单位在辽宁省依法参加失业保险，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。
4.我单位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了本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措施。
5.我单位提交的银行开户信息真实、有效。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账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.我单位申请的返还资金用于职工生活补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、转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，不用于其他支出项目。
7.我单位承诺得到应急性稳岗返还后，一年内不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沈阳市公布的年度城镇登记失业率，如违反承诺，同意将本单位纳入企业失信名单。
8.我单位若违反以上承诺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（公章）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[image: wps1F9][image: wps1F8]

6


image1.png
HEEREA
SHEE N (BE





image2.png
HEEREA
SIS (EE





